关于 2020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决算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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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级下达我区转移支付资金403843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2618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1195万元。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16460万元（包括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15330万元）。
对上级下达我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结算补助收入、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财力性转移支付，我区按要求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三保支出，其余具有专项性质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按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要求专款专用。
调整预算后，因在上下级财政结算的过程中，上级财政部门将100万元的社保直达资金收回，全年直达资金总量从61002万元调整为60902万元。在直达资金的安排下达支付上我区按照直达资金管理的相关政策及时下达预算指标，并加强资金监管，利用直达资金的监控平台让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切实发挥了直达资金的效益。同时，上级财政陆续下达我区参照直达资金3616万元，全年参照直达资金总量从28237万元增加到31853万元。
